
提交商标申请

形式审查

实质性审查
拒绝理由的通知

对注册商标提出异议

取消原因的通知

拒绝的决定

3个月期间

国际客户为3个月期限（国内客户
为40天期限）

自出版日期起2个月内

到期前的6个月内

自注册之日起10年内有效

-商标注册的有效期为10年，从注册之日起算。
-商标可以在到期前的6个月内进行续展。

对该决定的上诉

上诉委员会的审判

上诉委员会的审判

拒绝上诉的决定

关于撤销商标的决定

专利的上诉决定

维护商标的决定

Website: www.ipstart.jp E-mail: general@ipstart.jp

对拒绝理由通知的回应（论据/修正）

对取消原因的通知的回应（论据）

决定批准的通知

支付注册费

注册商标的公布

续期登记申请

知识产权高级法院

最高法院

未审定的商标的公布

第一次行动待决时间，指从申请日到收到办公室行动或许可通知的平均月数：

-加速审查为2.1个月
-正常审查为10.0个月

可延长至1个月

国际客户的120天期
限（国内客户的30天
期限）


